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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动公开 
南建设工〔2015〕29号

佛山市南海区国土城建和水务局关于开展2015年第一季度暨春节后复工房屋市政

工程质量和施工安全生产大检查的通知
各镇（街道）国土城建和水务局，区建筑工程质量（施工安全）监督站，各施工、监理企业及有关单位：

为贯彻落实省、市住建部门及区委区政府关于加强安全生产工作的重要部署，切实做好春节后复工建筑施工安全生产工作，深入开展我区工程质量治理两年行动，按照《佛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局关于开展春节后复工房屋建筑施工安全生产检查暨第一季度建筑施工安全巡查的通知》（佛建管函〔2015〕126号）、《佛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局关于印发〈佛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局开展专项执法行动工作方案〉的通知》（佛建管函〔2015〕124号）、《关于深刻吸取“3.15”三水白坭中毒事故教训立即开展安全生产大检查行动的通知》（南安委〔2015〕2号）、《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开展劳动密集型企业消防安全专项治理工作的通知》（南府办明电〔2015〕3号）、《佛山市南海区国土城建和水务局关于2015年市政道路工程质量安全检查督查计划》（南建设工〔2015〕13号）、《佛山市南海区国土城建和水务局关于印发〈南海区住房城乡建设系统工程质量治理两年行动实施方案〉的通知》（南建设〔2014〕168号）等文件的要求，我局决定组织开展开展2015年第一季度暨春节后复工质量和施工安全生产大检查。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检查依据

《建筑法》、《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建设工程项目招标中标后监管检查的办法》（粤建市〔2009〕8号）、《建筑施工安全检查标准》（JGJ59-2011）、《建设工程施工现场消防安全技术规范》(GB50720-2011)等法律法规和标准。

二、检查时间及人员安排

（一）领导机构：为加强领导，做好统筹工作，本次检查特成立工作领导小组。工作领导小组组长由常务副局长林健担任，副组长由副局长关胜、肖筱刚担任，质安科、建管科和区建筑工程质量（施工安全）监督站负责人为工作领导小组成员。

（二）检查时间：2015年3月24至25日。

（三）检查人员：由区国土城建和水务局、区建筑工程质量（施工安全）监督站、镇（街道）国土城建和水务局工作人员和区建筑施工安全巡查专家组成。

三、检查范围和内容

（一）检查范围

在建的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重点是存在深基坑、高支模、建筑起重机械等危险性较大分部分项工程的在建项目，以及保障性住房工程、大型公共建筑、被重点监控企业承建(监理）工程。

（二）检查内容

1.施工安全方面

（1）建筑施工现场的脚手架、基坑工程、模板支架、高处作业、施工用电、建筑起重机械、施工机具等安全管理情况；

（2）建筑施工特种作业人员持操作资格证书上岗情况；

（3）深基坑、高支模、脚手架、建筑起重机械等危险性较大分部分项工程专项施工方案的制定和按图按方案实施情况，对存在隐患的重大危险源是否有建立台账并整改落实；

（4）高处坠落事故隐患排查情况；

（5）落实施工工地消防安全管理工作情况，检查工地办公区、生活区板房和电气焊割场地等。

2.质量管理方面

（1）参建各方主体质量保证体系建立及运行情况；

（2）五方责任主体项目负责人签订质量终身责任承诺书及落实质量安全责任制情况；

（3）建筑材料、构配件、设备进场验收和复检制度执行情况；

（4）地基基础和主体结构等分部工程质量验收情况；

（5）针对渗、漏、裂等工程常见质量问题，制定质量通病防治方案及落实情况；

（6）其他质量方面管理情况。

3.市场行为监管

（1）施工、监理单位施工现场管理人员到位情况；

（2）建设项目分包是否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有关工程发包、承包规定；

（3）施工现场是否有投标文件载明的大小机械设备，如有变化，理由是否充分；

（4）合同履行情况。

4.文明施工管理

（1）施工现场有否按照要求落实文明施工、扬尘整治工作；

（2）工地生活区的宿舍、厨房、仓库等环境的卫生防疫状况。

四、有关要求

（一）各有关单位必须对本次安全生产大检查给予高度重视，针对节后复工期间的施工安全管理特点和在建工程安全生产存在的主要薄弱环节，尤其是深基坑、高大模板、建筑起重机械等易发生群死群伤事故的重大危险源，各施工、监理企业要加大安全隐患排查力度，落实整改措施，防范安全生产事故的发生。施工单位应当按要求填写好《在建工程安全生产情况自查表》（详见附件1）留置工地备查。各施工、监理企业认真按照文件要求，对所属在建工地的扬尘整治及卫生防疫情况做好排查，并填写好《在建工程扬尘整治、卫生防疫情况自查表》（详见附件2）留置工地备查。

（二）工程项目各相关责任主体应认真做好备检工作，为检查人员提供相关文件资料，接受有关情况询问，配合检查人员对现场进行实地踏勘及抽检，施工单位项目负责人、专职安全员及监理单位项目总监理工程师必须到场。

（三）本次安全检查按照《建筑施工安全检查标准》进行量化评分，评分不合格项目的相关企业，将按照有关规定对其进行严肃处理。

（四）对发现存在安全隐患的工程，由各检查组发出责令改正通知书，对发现存在重大安全隐患的责令停工整改并挂牌督办，严格按照《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建筑工程安全生产动态管理办法》和《佛山市建筑行业诚信管理办法》进行扣分，并予以全区通报。

附件：1.在建工程安全生产情况自查表

      2.在建工程扬尘整治、卫生防疫情况自查表

佛山市南海区国土城建和水务局

                     2015年3月20日

（联系人：吴明亮，联系电话：86320715）


佛山市南海区国土城建和水务局建设综合室     2015年3月20日印发
�








— 3 —

